
　　第三十四条　关于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通过流

转取得农村土地经营权及优先继续租赁的办事指南

(省农业农村厅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 (一)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«关于加快

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见»,在县的指

导支持下,镇加强土地流转、引资合作等服务,大

力支持涉农企业参与流转土地,引导土地流转双方

依托农村产权流转管理服务平台进行交易,并签订

«广东省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».

　　 (二)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

(农村经营管理)部门依照职责,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土地经营权流转及流转合同管理.乡 (镇)人民

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经营权流转及流转合同

管理.

　　 (三)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方式、期限、价款和

具体条件,由流转双方平等协商确定.流转期限届

满后,受让方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续约的权利.

　　二、具备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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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应当为具有农业经营

能力或者资质的组织和个人.

　　三、流转方式

　　承包方可以采取出租 (转包)、入股或者其他

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土地经营

权.出租 (转包),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者全部土

地经营权,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.入股,

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经营权作价出资,

成为公司、合作经济组织等股东或者成员,并用于

农业生产经营.

　　四、审查审核的一般程序

　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

流转土地经营权,依法建立分级资格审查和项目审

核制度.审查审核的一般程序如下:

　　 (一)受让主体与承包方就流转面积、期限、

价款等进行协商并签订流转意向协议书.涉及未承

包到户集体土地等集体资源的,应当按照法定程序

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

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,并与集体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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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组织签订流转意向协议书.

　　 (二)受让主体按照分级审查审核规定,分别

向乡 (镇)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或者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(农村经营管

理)部门提出申请,并提交流转意向协议书、农业

经营能力或者资质证明、流转项目规划等相关材料.

　　 (三)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乡 (镇)人

民政府应当依法组织相关职能部门、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代表、农民代表、专家等就土地用途、受让主

体农业经营能力,以及经营项目是否符合粮食生产

等产业规划等进行审查审核,并于受理之日起２０

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审核意见.

　　 (四)审查审核通过的,受让主体与承包方签

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.未按规定提交审查审核申

请或者审查审核未通过的,不得开展土地经营权流

转活动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业务处室: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政策法规与改革处

　　联系电话:０２０－３７２８８６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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